武昌首义学院
院财〔2019〕5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网银结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网银结算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19年12月19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9年12月19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网银结算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校银行账户网络支付业务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学校财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一、网银管理基本原则

利用多级授权的安全机制，保障网上银行系统正常运行和学校资金的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求提高资金结算效率。

二、业务受理范围

根据业务需求，我校网上银行目前仅限于以下业务：

（一）账户查询：账户状态及其余额的查询、历史交易查询、明细账、票据查询等;

（二）银行转账结算：学校基本账户和一般账户的转账业务;

（三）信息下载：银行对账单下载，交易明细账下载。

三、网银基础业务使用要求

（一）网银功能开通；

校财务处因业务需要开通网上银行账户相关业务，必须经处领导审批后，由财务处出纳员到相关银行办理，其他财务人员一律不得兼办;

（二）网银密钥管理

1.网银账户一律要求同时具备登录口令、数字证书（加密U盘）多重安全防护功能，最大限度保证网银运用、账户管理及资金安全；

2.登录口令在安装网银系统时，由负责操作的财务处工作人员自行设定；数字证书（加密U盘）由相关银行发放，

由财务处专人负责保管，并在转账时做登录之用；

3.网银口令应定期变更。

（三）网银转账支付采用二级授权流程管理

发生网银转账业务时，一级授权由制单员负责登录系统制单。如支付薪酬业务时由分管工资岗位的会计制单，其他的支付业务由出纳员根据核算会计的付款凭证制单（制单员权限为账户查询、制单）。二级授权由复核员复核通过的支付信息传递网银支付（目前复核员由财务处副处职岗位担任）。

有部分银行采取三级管理授权，在二级授权基础上增加一个三级管理U盘。三级管理U盘由财务处专人负责保管。

四、网银操作过程中非正常业务的处理
采用网上银行方式进行结算操作，除建立二级授权流程管理外，还必须强调谨慎性原则。如在正常操作过程中，由于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造成支付业务出现可疑指令，应当立即与网上银行的经办行进行咨询、确认，包括形成问题的原因、解决措施，所需时长等，必要时可终止该项业务。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单笔业务未完成支付时，应先与银行联系，确认业务确系未支付，且挂账待处理指令消除后，方可进行补制业务，并按二级授权进行处理。

五、网银业务的维护与管理

（一）由于财务处工作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为提高办公设备的使用率，财务处仅有一部专用上网计算机。网上工作业务包含：网银支付、开具发票、税务申报及纳税、对外报表申报等。财务处相关工作人员负责对网银计算机进行日常管理与维护。

（二）网银账户仅可办理转账业务，严禁私自利用学校网银账户进行私人款项转账、拆借、挪用等。

（三）负责网银操作的工作人员所管辖的网银密钥应视作财务印章进行管理，并将其密码与网银密钥分开保管。网银操作人员离开岗位时必须退出网上银行系统，并将密钥从计算机上拨出（操作员与复核员分别妥善保管）。

（四）每月月末网银操作人员必须打印网银每月交易明细，由财务处银行出纳负责与银行相关日记账逐笔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分别在《银行对账单》、《银行余额调节表》上盖银行印鉴章确认，并作为会计档案保存。

六、附则
本办法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由负责财务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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